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64-3-0(107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20.510.491.100.390.620.561.427.7221.348.8421.484.6420.630.5420.00第1分位 1.79

22.340.944.960.764.681.095.159.7918.4110.8519.026.8715.180.8420.00第2分位 3.99

19.442.9112.612.5812.283.1712.8317.1321.0218.9521.4212.1518.932.1820.00第3分位 8.61

16.728.3421.987.4720.139.0423.2227.6223.3629.1023.3123.5823.587.2620.00第4分位 20.82

20.9987.3359.3588.8062.2986.1357.3737.7415.8732.2614.7752.7621.6889.1820.00第5分位 64.79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